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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继治疗白内障“神药”莎普爱思滴眼液
被曝光调查后，又一个“神药”匹多莫德被

《问药师》创始人、北京和睦家医院药师门诊
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学硕士冀连梅

“扒皮”。据她透露，这种进口药在国外医学
临床试验尚处于小白鼠阶段，疗效尚不明
确，但在我国，却摇身一变成了价格昂贵的

“神药”，在各大医院儿科滥用，销售额预计
达到40亿元。

“神药”的定价一般不菲，助推了看病贵
的格局，这是“谋财”；“神药”的疗效一般被
鼓吹得无比神奇，却很可能延误了最佳治疗
时机，这可以看作是“害命”。但是，在这些
所谓“神药”的营销链上，基于信息不对称原
理，患者及家属还是为求安慰，寻遍各渠道
高价买断“神药”。

莎普爱思滴眼液的故事刚刚让诸多白
内障患者心灰意冷，匹多莫德头上的疑云又
让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面临崩溃——花了

大价钱，给生病的孩子买的进口药却“疗效
不明”。据称，2016年 3月，此药在巴基斯坦
申请上市，该国监管部门听取了专家组意
见，即尽管此药在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少数
国家销售多年，但它没有被收录到任何一本
标准的药理学教材之中，也没有被欧盟药品
监管部门和美国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售卖，药
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需进一步评估，不推
荐上市使用。

没被收录到任何药理学教材和批准售
卖清单中的匹多莫德，却在中国销售多年，
这事情的始末还需由专业的药品监管部门
给出答案，但现在倒是有两点共识需要重
申：第一，要尊重临床医务工作人员的质疑
权。临床医务工作人员指名道姓地去挑战
爆款儿科“神药”，这份勇气不比实名举报官
员来得弱。可以想见的是，质疑一出，其背
后的利益风险、行业压力等都可能对当事人
造成麻烦。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医药领域的

“证人保护机制”越当构筑起有效的防火墙，
不仅要让更多“冀连梅们”敢于发声，还要有

情理之中的容错机制。
第二，“扒皮神药”当成为一场制度性风

暴，而不能总靠医务工作人员的道德自觉。
莎普爱思也好，匹多莫德也罢，追根溯源下
去，其实民间的各种反思并不鲜见。那么，
监管制度究竟有没有及时“打捞”这些基层
的声音？对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反思，显然不
能只靠揭穿“皇帝新衣”的孩子，建立药物阶
段性评估制度，迫在眉睫。

药品不像食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通
过“人体检测仪”迅速获知。正因如此，药品
中的风险和乱象比食品环境更为吊诡、隐
蔽。非处方药靠媒体洗脑“封神”，处方药靠
利益输送“修仙”，既然这些明晃晃的渠道容
易为某些药品“急速镀金”，相关部门是不是
就该考虑建立临床热销药品重新评估制度
呢？

眼下，不妨让“扒皮神药”之风来得更猛
些吧，不能再让“高贵”的南郭先生在人命关
天的事情上闷声发大财了。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本报A8版）

不妨让“扒皮神药”之风来得更猛些

□朱昌俊

日前，一张“史上最强通告”在朋友圈热
传。通告的主要内容是提醒辖区内居民警
惕非法吸储、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值得注
意的是，通告的标题上方，标注着一行字：

“凡是撕毁此通告者，一律治安拘留！”1月 6
日，昆明市永昌派出所工作人员向媒体回应
称，此通告确系该派出所发布。这行字，也
是经由领导同意才发布的。

“凡是撕毁此通告者，一律治安拘留”的
提示传递出复杂的观感。一方面，对于其意
图乃至必要性，不少网友都表示理解，即为
了避免他人特别是那些被“提醒”的公司撕
毁通告，讲清楚撕毁行为的法律后果，以更

好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凡是……一律
……”的句式，却又难免显得过于“霸气侧
漏”，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讲究准确、克制的

“法律表达”存在某种冲突。
的确，在目前的法律中确实找不到“撕

毁通告”所直接对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如
果把张贴通告还原到派出所正常的职务行
为，那么，撕毁通告者将可能被治安拘留，就
并非没有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
条中就有这样的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但有法律依据，并不等于该“最强通告”
就没有瑕疵。首先，“凡是撕毁此通告者，一
律治安拘留”，这样的全指显然不够严谨，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规定，“已满 14周岁

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不满 14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
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
管教”。举这些“例外”情况来反驳，并非是

“抬杠”，而是作为严肃的通告，就应该尽量
做到严谨；其次，“凡是……一律……”的语
气，如前文所说，尽管显得有震慑力，却更像
是一种“威胁口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
律告知。

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应该是以表
达语气的“强硬”来突显的。作为公共通告，
就该尽力做到得体、严谨、准确，不制造争
议。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史上最强通告”中
的“提醒”或许并不显得多余，但至少应有更
好的表达方式。

“史上最强通告”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版本

最近有媒体报道，“职业打假人”
江小华（化名）带着公证员购买10箱茅
台并封存，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
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物款并 10
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

“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
买者 10 倍赔偿的诉求。购买者上诉
后，二审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
为工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上诉并
维持原判。

此次法院作出此判决，并不让人
意外。去年 8 月，工商总局《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就
提出“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从此次报道中的内容来看，无论
这10箱茅台的质量和真假如何，“购买
后封存”的情节，就足以证明购买者并
非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也有律师
指出：“职业打假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牟
利，很多起诉着重于能打赢和成本小、
风险小。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问
题、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而非对老
百姓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

事实上，“职业打假人”进入舆论
场以来，一直伴随着这样的争议：一方
面，因为其牟利动机的“非正义性”，他
们的手段和行为总会引发质疑。另一
方面，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假
货克星”的角色。虽然其真正的效果
很难量化，但至少在不少人看来，他们
的存在会让制假售假者有所收敛，契
合了某种“替天行道”的朴素价值观。

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职业打假人”不被法律认可，那
面对制假售假者，监管部门理应拿出更
主动更积极的作为，为普通人提供更畅
通更便捷的维权渠道。比如此报道中，
制售假冒名酒的商家又该如何处理？

“慧眼”遨游太空、C919飞天、海水稻测产、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海翼”号深海滑翔……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科技发展佳绩频出，许多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艰苦付出和坚守让
人肃然起敬。事实证明，搞好科研、做好学问需下“笨功夫”。

时代日新月异，不进步就会落后，不争朝夕就要被淘汰，科技创新更是如此。一国科
技进步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如果没有下“笨功夫”的精神和“笨功夫”
取得的成就，原始创新就难以突破。正是有了许多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坐得了冷板凳，
经得起百般考验，才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可能。新华社发

脚踏实地

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应该是以表达语气的“强硬”来突显的。作为公共通告，就该尽力做
到得体、严谨、准确，不制造争议。

新闻：云南文山当地朋友圈流传着
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孩开着车在路上行
驶，旁边还有一名女子说道：“坐一回儿
子开的车。”经过文山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几天调查，涉事车主祁某被找到。
原来，1 月 3 日下午，祁某夫妻去幼儿
园把儿子接出来后，中途儿子要爸爸
抱，祁某就把儿子抱在腿上，方向盘就
交给孩子。祁某妻子拍摄了视频。（云
南卫视1月8日）

点评：养不教，父之过。

新闻：不久前，高某在北京海淀区
某寺院内游玩时，看见功德箱内有大量
钱财，他觉得这些钱都是香火钱，有灵
气，用这些钱买彩票肯定能中大奖，就
决定将箱子里的钱财偷走。不料准备
逃跑时被当场抓获，赃款4000多元全
部被起获。（北京晨报1月8日）

点评：果然“灵验”。

新闻：河北沧州任丘市3名男子从
网络购买并悬挂“好几个8”字样的伪
造车牌，并拍摄上传视频叫嚣称自己是

“属螃蟹的，横着走”。任丘市公安局调
查后表示，车主孟某等录制不当言论视
频发布至网络，目前三人均被行政拘
留。（澎湃新闻1月7日）

点评：自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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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普爱思滴眼液的故事刚刚让诸多白内障患者心灰意冷，匹多莫德头上的疑云又让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
面临崩溃——花了大价钱，给生病的孩子买的进口药却“疗效不明”。

“职业打假”退场
“官方打假”需给力

□杨京

近日，某知名代驾软件宣布上线
“代喝”服务，该服务上线至今，已经覆盖
北京、上海、广州等36个城市。如此商
业创意，着实称得上是脑回路清奇，网上
流传的代喝酒段子真的变成了现实。

在平台运营者看来，“代喝酒”服务
的背后，有着一套完美的商业逻辑。首
先，找代驾的用户天然意味着有“喝酒”需
求，理论上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转化
为“代喝酒”服务的用户；再者说，鉴于“喝
酒”在国人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使用代喝
功能后，某人有极大可能与其他人建立
深度联系，扩展自身的社交圈”。而略显
尴尬的是，这套看似颇能自圆其说的说
辞，在旁观者看来却是漏洞百出。

通过“喝酒”来熟络感情、拓展交
情，从来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亲
力亲为，必须“舍命陪君子”，必须一同

“醉过出洋相”，一起“酒后吐真言”。只
有亲身经历过酒局的虐与被虐，才能喝
出交情、谈成事情。这也许很滑稽，却是
必须承认的现实。“代喝酒”服务实质上
却为酒桌所不容，这是根本的悖论所在。

关于“代喝酒”服务，平台方的口径
是“仅仅充当中介”，供需双方没有约
束、不负责任。但是，若严格比照法律
较真起来，这番超脱其外的“免责声明”
很可能是无效的。而除了法律上的不
确定性，“代喝酒”服务的更大风险，其
实来源于道德层面：都说喝酒伤身，由
此牵出的疑问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允许
特定个体以自损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报
酬；又是不是应该允许存在这样一个市
场为此类“服务”来定价和勾连？

噱头十足的“代喝酒”服务，无论其
商业逻辑还是道德伦理，都存在着显而
易见的缺陷，几乎注定难以走远。

“代喝酒”服务
能走多远
□蒋璟璟


